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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１１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传真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大有同

盛贸易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厦门大有同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同盛”）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系上市公司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矿

产品（国家专控除外）、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机电产品等。

交通银行厦门金尚支行于

２０１１

年授予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有同盛综合授信额度

３５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到期。 因大有同盛业务发展需要，拟继续向交通银行厦门金尚支

行申请延续上述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我公司继续为大有同盛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大有同盛在银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亿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并授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内决定和

签署担保手续，授权期限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本次担

保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以内，故本议案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大有同盛总资产为

３７０１５．７３

万，净资产为

６２３０．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

一季度，大有同盛销售收入

２５５８．７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７．３２

万元。

截止本董事会召开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０５００

万（不包括本次董事会通过的

担保数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６８

证券简称： 二重重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６

月

５

日，公司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关于变

更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

期间保荐代表人的说明》，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郁俊松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从中信证券离职， 将不再从事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

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信证券现委派保荐

代表人余晖履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中信证券委派的负责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隆文、余晖。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五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８２８５ １１４６４ －２７．７３ ５００３３ ７１６５３ －３０．１７

ＭＰＶ ４０２７ ３６６１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８９ ２９１４２ －２４．２０

ＳＲＶ ４６６ ７３３ －３６．４３ ３５５０ ７４２４ －５２．１８

卡车

１７３０９ １５８４３ ９．２５ １０１７９０ １０５４９６ －３．５１

底盘

２０５９ ２０１５ ２．１８ ９０２６ ９１９９ －１．８８

多功能商用车

２２２ １００３

合计

３２３６８ ３３７１６ －４．００ １８７４９１ ２２２９１４ －１５．８９

发动机

１３８５２ １７１７３ －１９．３４ ８７８９４ １１１９９０ －２１．５２

销量

轿车

９２７４ １１５１８ －１９．４８ ５０８１６ ７０２３３ －２７．６５

ＭＰＶ ４７５１ ４２２４ １２．４８ ２２８４０ ２９２０５ －２１．７９

ＳＲＶ ７７２ ７３１ ５．６１ ３８３０ ６９３２ －４４．７５

卡车

２０５２７ ２２６２８ －９．２８ １０６５５３ １１８２７５ －９．９１

底盘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４ １０２２１ １０００５ ２．１６

多功能商用车

２９２ ９９３

合计

３７６６６ ４１１１０ －８．３８ １９５２５３ ２３４６５０ －１６．７９

其中出口

４６２６ ７５１８ －３８．４７ ２６０７９ ２８０１８ －６．９２

发动机

（

自配

）

１４３２３ １６８２５ －１４．８７ ８６２３４ １０９３４５ －２１．１４

备注

ＭＰＶ

的产销量均包含祥和

。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电子文件

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关联董事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铁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５

名，

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５

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独立董事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共

４

名董事填写了表决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储发展（沈阳）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１

）住所：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铺镇鲍家洼子村

（

２

）法定代表人：程锦钰

（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

４

）经营范围： 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剧毒品）；货物包装；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有

色金属、机械电子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汽车配件（不含发动机）销售；房屋租赁。

（

５

）与担保人关系：该公司为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６

）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５４９０．９３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０４９２．０２

万元

净资产：

４９９８．９１

万元

净利润：

－１６．９２

万元

２

、同意为中储发展（沈阳）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苏家屯支

行办理的

２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 期限三年， 担保合同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最终签

署。

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８

亿元，为无锡中储物流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０．８

亿元。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９

人，反对票

０

，弃权票

０

。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９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

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

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转增前

本次转增

（

股

）

转增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０２５，０００ ６８．２５ ６５，７２２，５００ １３８，７４７，５００ ６８．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３，０２５，０００ ６８．２５ ６５，７２２，５００ １３８，７４７，５００ ６８．２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３ ４７，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０２５，０００ １８．７１ １８，０２２，５００ ３８，０４７，５００ １８．７１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２，６２５，０００ ２．４５ ２，３６２，５００ ４，９８７，５００ ２．４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９７５，０００ ３１．７５ ３０，５７７，５００ ６４，５５２，５００ ３１．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９７５，０００ ３１．７５ ３０，５７７，５００ ６４，５５２，５００ ３１．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０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

股净收益为

０．４１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宁波市科技园区江南路

５９９

号科技大厦

９

楼

咨询联系人： 陈伟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１１７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１００２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

ＱＦⅡ

、

ＲＱＦⅡ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 ； 对于

ＱＦⅡ

、

ＲＱＦⅡ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２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

５

栋

咨询联系人：程利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６７４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６７１２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０６月０５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２

元（含税），共派发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余额

８２

，

０５８

，

３３３．６４

元转入下一年度。

按照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七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修订议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３．１５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１２．９５

元

／

股。 具体计

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１３．１５－０．２０

）

＝１２．９５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宜， 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数量上限与

发行 底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０５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万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进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到会董事占应出席会议董事的

１００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１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戚围岳先生、许伟文先生、邹毅生先生、匡健军先生、李力先生、何键英先生、王成义先生、

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成义先生、罗建

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将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格审核， 审核无异后将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

议！

２

、《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民意四路

５５

号武汉装饰城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５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８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１

、审议《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２

、审议《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第

１

、

３－１０

项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２

项议案已经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参加人员及参加办法：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

３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出席（凭身份证明、有效资格证明和持股凭

证、授权委托书）。

（

４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出席。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除该类证件外还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５

）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效证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５

：

００

之前到本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

函、传真方式登记（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５

：

００

之前本公司收到为准）。

五、其他事项：出席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权证号： 持股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附件二：董事候选人简历

戚围岳：男，

３６

岁，现任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审

计中心总经理，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广东腾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许伟文：男，

４２

岁，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董事会秘书。

邹毅生：男，

５３

岁，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裁、党委书记。

匡健军：男，

４５

岁，曾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经理，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兼财务部经理。

何键英：男，

２５

岁，现任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天佑城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李力：男，

４１

岁，曾任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佛山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王成义：男，

４４

岁，历任深圳市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员，香港翁余阮律师行顾问，深圳

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法律助理，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现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深圳市法制研究所副所长，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东

方昆仑（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罗建峰：男，

４０

岁，曾任广东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佛山市中正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副所长、注册会计师，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曲俊生：男，

４０

岁，现任深圳市全鑫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广华创新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慧光节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广发文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附件三：独立董事意见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戚围岳先生、许伟文先生、邹毅生先生、匡健军先生、李力先生、何键英先生、王成

义先生、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成义先

生、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同意提交股

东大会予以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

独立董事，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我们对公司董

事候选人的提名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１

、经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中

国证监会确定的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合法。

２

、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被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

要求的独立性，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独立董事：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

附件四：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现提名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罗建峰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

附件五：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提名为万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罗建峰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万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

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２

人， 实到监事

２

人，到会监事占应出席会议监事的

１００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提名罗洺先生

和梁碧莹女士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罗洺，男，

３９

岁，本科。 现任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顺德富桥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万

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梁碧莹，女，本科，毕业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历任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

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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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送达、传

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投票的董事

１１

名，

实际参加投票的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关于修订《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

二、关于向川投集团进行叁亿元银行委托贷款融资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提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定先生、李文志先生回避

了表决。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投资报》 及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川投集团向公司提供

银行委托贷款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关于向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壹亿元委托贷款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公司）是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公司持

股

３８．９％

）的重要参股公司。 新光公司受世界经济增速减缓、欧债危机不断深化和扩大、欧

洲发达国家进一步削减光伏发电补贴、 全球多晶硅产能在

２０１１

年集中释放等多重因素影

响，目前处于产品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资金周转和融资受阻、正在进行的加压技改资金支

付困难、资金链面临断裂风险的困难时期。

董事会认为：从国家能源产业发展前景来看，新能源产业仍然长期看好，国家对新能

源产业的鼓励和培育将是大势所趋。 为了确保新光公司技改的顺利完成，确保新光公司

资产的完整性，维护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了帮助新光公司度过因国家产业政策、信贷

政策的变化给新光技改带来的阶段性困难，确保公司在新能源行业的旗帜不倒，使新光

公司有条件迎接行业复苏的机会，公司作为新光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有责任、有义务为其

提供援助，帮助其走出困境。 会议同意公司向新光硅业公司提供

１

亿元银行委托贷款，所

需要资金从川投集团获得的

３

亿元委托贷款额度中解决， 贷款利率在银行同期基准贷款

利率上浮

５％

，贷款期限为一年，并授权经营班子具体办理。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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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二次监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达、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６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投票的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投票的监事

５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关于对修订《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审核意见的

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该修订后的制度内容更加全面、充实，条款更加明确、细致，符合公司对

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要求。 其修订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有利于

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的加强。

二、关于向川投集团进行贰亿元银行委托贷款融资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关联交易是建立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是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大力支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三、 关于对向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壹亿元委托贷款审核意见的提案

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笔贷款是对新光公司目前困难局面的大力支持， 对新光公司走出困境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川投集团进行叁亿元银行委托

贷款融资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拟通过银

行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川投集团

＂

）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三亿元的委托贷款（信用方式），期限为一年，利率参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取得同

类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在同期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５％

。

●

关联人回避事宜：在川投集团任职的关联董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定先

生、李文志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金需求，扩大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在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上，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川投集团协商，川投集团拟同意通过银行向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信用方式）。 本次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叁亿

元，期限为一年，利率参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取得同类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在同期

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５％

，具体贷款时间、金额、实际执行利率等相关事项

将由双方视资金需求情况在委托贷款合同中约定。

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川投集团持有公司

５５．１２％

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项交易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

８

届

１２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在控股股东川投集团任职的关联

董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定先生、李文志先生在本次董事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其余七名非关联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同时四名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项委托贷款金额

尚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上述关联交易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将在交易年度内适时披露有关贷款金额及支付利息等实际情况。

二、关联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川投能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

Ａ

股

）

注册资本

９３

，

２９２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收资本为

１０９

，

５９２

万元

，

工商变

更正在办理中

）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０７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川地税蓉字

：

５１０１０７２０６９５６２３５

号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法定代表人 黄顺福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龙江路

１１

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小南街

２３

号

经营范围

投资开发

、

经营管理的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

；

开发和经营

新能源项目

，

电力配套产品及信息

、

咨询服务

；

投资经营铁路

、

交通系统自动化及智能控制产品和光纤

、

光缆等高新技术产

业

（二）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４９

，

８９２．５２９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４０３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川税字

：

５１９０００２０１８１２３３９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顺福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

２３

号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

２３

号

经营范围

经营和管理能源

（

含节能

）、

交通

、

通信

、

原材料

、

机电

、

轻

纺

、

科技

、

农业

、

林业及其它非工业经营性固定资产投

资

；

根据省政府授权经营公司投资所形成的国有资产

；

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

房屋租赁

。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川投集团通过银行向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的委

托贷款额度，利率参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取得同类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在同期人

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５％

，期限为一年，具体贷款时间、金额、实际执行利率

等相关事项将由双方视资金需求情况在委托贷款合同中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金需求，扩大融资渠道，降低公司

融资成本，对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并有利的。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提案属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该提案时关联董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

定先生、李文志先生回避表决。 此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金需求，

扩大了融资渠道，降低了公司融资成本，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关联交易各方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